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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企业的宏观环境的把握能力, 培养其统计、
分析等综合能力,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的经营环境正在持续

发生变化,面对新形势下医院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以审计风险准则

为标志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将对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更好地评

估风险、改进审计程序、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起到重大作

用。只有科学合理地采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模式,充分发挥风险导

向内部审计在医院内部控制体系中的作用,才能不断提高医院内部

审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从而促进医院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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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的计量与价款支付
方俊丽

（唐山现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河北 唐山 063000)

1 工程预付款
建筑工程实行预付款制度，承发包双方应当在建筑工程施工合

同中约定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方式。
预付款按合同约定拨付，预付款比例不低于合同金额扣除暂列

金额后的 10%，不高于合同金额扣除暂列金额后的 30%；对重大工

程项目，应按年度工程计划逐年预付。
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前提下，发包人应在双方签订合同后的一个

月内或不迟于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的 7 日内预付工程款。发包人不按

约定预付，承包人应在预付时间到期后 10 日内向发包人发出要求

预付的通知，发包人收到通知后仍不按要求预付，承包人可在发出

通知 14 日后停止施工，发包人应从约定应付之日起向承包人支付

应付款利息（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违约责任。
预付的工程款应在合同中约定抵扣方式，并在工程进度款中进

行抵扣。
没有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或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工程，发包人

不得预付工程款，不得以预付款名义转移资金。
发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预付款。支付的工程预付款，

按照合同约定在工程进度中抵扣。
2 工程量计量
工程量的计量

2.1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的工程量计量要应按审查合格的

设计文件（含变更、签证）、施工进度，严格执行“计价规范”和“省规

程”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
2.2 对于工程量变化引起的造价调整应遵循发包人与承包人谁

引起谁负责的原则划分经济责任。
2.3 计日工应按下列规定计量：

2.3.1 人工用量应以工人 （不包括管理人员） 到达工作现场开

始，直至离开现场的定额工作时间；

2.3.2 材料消耗量应按实际数量计算；

2.3.3 机械台班消耗量应按实际台班消耗量计算，包括机械从

停放地转移到工作现场的时间及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停滞时间。
对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超出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 （含变更、签

证）范围及返工的工程量，发包人不予计量。
承包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发包人提交已完工程量的

报告。发包人接到报告后 14 日内应核实已完工程量，并在核实前 1
日通知承包人，承包人应提供条件并派人参加核实。承包人收到通

知后不参加核实，应以发包人核实的工程量作为工程价款支付的依

据。发包人不按约定时间通知承包人，致使承包人未能参加计量核

实的，计量结果无效。
发包人自收到承包人已完成工程量的报告之日起 14 日内未完

成工程量核实的，从第 15 日起，承包人报告的工程量即视为被确

认，并作为工程价款支付的依据。双方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3 价款支付
根据确认的计量结果，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支付工程进度款申

请，发包人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14 日内，应按不低于工程进度价款的

60％，不高于工程进度价款的 90％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
预付款应按约定的时间、方法与工程进度款同期结算抵扣。

发包人应遵守合同约定按期支付工程进度款；未得到承包人协

议许可，发包人延期支付的，应自规定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向承包人支付应付款利息。发包人超过约定的支付时间不支付工程

进度款的，承包人应当及时向发包人发出要求付款的书面通知。发

包人收到承包人书面通知后仍不能按要求付款，可与承包人协商签

订延期付款协议，经承包人同意后可延期支付，协议应明确延期支

付的时间和从计量结果确认后第 15 日起计算应付款的利息 （利率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
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双方又未达成延期付款

协议，导致工程无法进行时，承包人可以停止施工，由发包人承担违

约责任。
分部分项工程进度款以确认的计量结果计算，并应按照约定、

有关规定支付。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应按有关规定支付。其余的措施

项目费、总承包服务费、规费、税金的进度款按分部分项比例支付或

按合同约定方式支付。
承包人按发包人或监理工程师指令实施计日工的费用应按下

列规定支付：

人工费按计日工表中适用的单价乘以双方确认的人工用量计

算支付。
材料费按计日工表中适用的单价乘以双方确认的材料用量计

算支付。
机械费按计日工表中适用的单价乘以双方确认的台班消耗量

计算支付。
计日工表中没有适用的单价时，由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确认，

作为支付依据。
发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应按照合同约定计量和支付，支付周

期同计量周期。工程计量时，若发现工程量清单中出现漏项、工程量

计算偏差，以及工程变更引起工程量的增减，应按承包人在履行合

同义务过程中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
4 索赔与现场签证
提出索赔应有正当的理由，且有索赔事件发生时的有效证据。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或发生错误以及应由

发包人承担责任的其他情况，造成工期延误和(或)经济损失，承包人

可按合同约定以书面形式向发包人索赔。承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

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或发生错误，给发包人造成损失，发包人可按合

同约定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索赔。

摘 要：结合实际，谈谈工程量的计量与价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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